
改
善
農
漁
村
社
區
提
境
的
策
略
及
做
法

-hJ 

世
軍
、
斗
叭
叭
E司

畫
灣
地
區
廣
域
的
農
村
面
積
幾
達
全
區
土
地
之
入
成

，
而
農
村
屬
性
之
社
區
亦
達
全
區
之
三
分
之
二
。
四
十
多

年
來
經
濟
成
長
快
速
，
在
工
業
化
及
都
市
化
的
街
擊
下
，

農
村
結
構
與
功
能
亦
隨
之
改
變
，
農
家
無
業
化
更
形
普
遍

，
農
村
青
壯
勞
力
持
續
外
流
，
農
業
經
營
者
高
齡
化
的
結

果
，
農
業
經
營
欽
率
不
能
有
放
提
昇
'
而
農
村
原
有
的
設

施
不
但
無
法
滿
足
青
少
年
的
需
求
，
更
且
也
無
法
適
應
高

齡
化
社
會
改
變
的
趨
勢
，
提
供
適
合
高
齡
者
活
動
的
設
施

及
空
間
，
由
於
農
村
建
設
相
對
運
組
恤
，
工
廠
在
農
村
興
建

，
最
工
爭
地
，
外
來
就
業
人
力
使
農
村
混
住
化
情
況
更
為

明
顯
。
根
接
調
查
資
料
，
蓋
灣
地
區
集
居
人
口
達
二
0
0

人
以
上
之
農
村
聚
落
達
四
O
O
O
餘
處
，
由
於
形
成
初
期

間
缺
乏
鏡
剖
，
長
久
發
展
累
積
結
果
，
導
致
社
區
道
路
狹

喀
彎
曲
，
公
共
設
施
不
足
，
掛
水
不
良
，
造
成
居
住
璟
境

髒
亂
，
生
活
璟
境
品
質
低
落
，
同
時
，
由
於
接
漁
業
鄉
鎮

財
力
多
屬
欠
佳
，
無
力
辦
理
整
體
鏡
割
及
建
設
，
城
鄉
建

設
差
距
擴
大
，
也
是
造
成
農
漁
村
人
口
擁
向
都
市
的
重
要

邱
湧
忠

農
委
會
輔
導
處
推
廣
科
科
長

原
因
。農

業
、
農
村
及
是
民
原
即
三
位
一
體
，
在
重
視
鄉
村

發
展
策
略
的
施
政
規
劃
上
，
三
者
缺
一
不
可
，
農
業
過
去

在
締
造
臺
灣
經
驗
方
面
有
過
非
凡
的
貢
獻
，
而
農
業
及
農

村
所
具
有
的
容
受
力
，
曾
經
成
為
經
濟
景
氣
衰
退
時
，
許

多
回
流
人
力
的
接
身
及
再
出
發
的
接
點
，
政
府
多
年
來
致

力
於
縮
起
城
鄉
差
距
，
陸
緝
辦
理
基
層
建
設
、
社
區
發
展

及
農
村
綜
合
發
展
計
畫
，
享
受
此
一
成
果
的
人
不
僅
限
於

原
部
居
住
於
農
漁
村
社
區
的
居
民
，
許
多
回
流
的
人
力
及

外
來
就
業
人
力
亦
同
時
分
享
建
設
的
果
賞
。
農
業
由
於
隨

著
工
商
業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其
原
共
有
的
生
產
功
能
相
對
降

低
，
但
是
農
業
所
具
有
的
生
活
及
生
態
保
育
功
能
正
隨
著

社
會
經
濟
的
轉
型
而
重
要
性
日
益
凸
顯
，
農
村
原
有
的
傳

統
文
化
及
生
活
方
式
，
農
村
及
農
業
的
璟
境
景
觀
，
可
以

衍
解
人
們
緊
張
及
壓
力
，
也
可
為
社
會
帶
來
生
機
典
活
力

，
透
過
長
期
性
、
.
有
計
畫
的
規
劃
及
建
設
農
漁
村
社
區
，

不
但
能
M
V使
他
回
漁
村
社
區
朝
向
健
康
的
道
路
發
展
，
其
對

總
體
經
濟
及
社
會
所
產
生
的
乘
數
欽
果
，
更
是
難
以
計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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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農
漁
村
社
區
面
臨
的

問
題

在
積
極
從
事
農
漁
村
社
區
璟
境
改
善
工
作
計
畫
時
，

應
對
於
當
前
最
漁
村
社
區
所
存
在
的
課
題
有
所
暸
解
，
茲

擇
其
重
要
者
分
述
如
下•• 

一
、
區
域
計
鑫
體
系
的
形
成
無
法
含
蓋
農
漁
社
區
聚

落

過
去
由
於
偏
重
都
市
建
設
的
結
果
，
農
村
社
區
之
生

活
、
醫
療
、
公
共
建
設
及
服
務
設
施
相
對
落
後
，
與
都
市

形
成
兩
極
化
的
發
展
，
農
村
僅
依
非
都
市
土
地
刺
用
管
制

，
而
發
展
兢
劃
及
細
部
計
畫
闕
如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區
域
計

畫
體
系
興
農
村
社
區
聚
落
體
系
及
生
活
圈
域
無
法
結
合
，

導
致
人
口
及
產
業
呈
現
不
合
理
的
分
布
。

二
、
環
境
品
質
惡
化

農
業
在
生
產
璟
境
方
面
面
臨
的
困
難
包
括
水
污
染
、

土
壞
污
染
及
空
氣
污
染
，
這
些
困
難
非
農
民
所
能
完
全
解

決
，
但
是
對
農
漁
業
的
傷
害
很
大
，
而
農
業
對
璟
境
所
造

成
的
污
染
也
構
成
龐
大
的
社
會
成
本
，
然
而
農
民
生
產
調

整
的
能
力
有
限
，
特
別
是
小
農
，
由
於
農
地
所
有
權
與
經

營
權
牢
不
可
分
的
傳
統
觀
念
，
離
開
農
業
農
民
無
所
適
從

，
生
產
結
構
的
調
整
成
欽
不
彩
，
而
在
生
活
璟
境
方
面
，

也
於
農
漁
村
人
口
外
移
，
故
鄉
建
設
差
距
擴
大
，
生
活
品

質
相
對
偏
低
。

一
一
一
、
社
會
組
織
影
響
，
刃
漸
失

傳
統
農
村
藉
以
維
鵬
對
社
會
秩
序
的
工
具
是
所
謂
規
範

(
口
。
門
目
的
)
，
人
們
經
由
家
庭
及
宗
親
等
初
級
組
織
，
以

及
以
初
級
關
係
為
主
的
互
動
關
係
'
確
實
創
造
一
個
有
秩

序
及
重
倫
理
的
社
會
，
但
是
隨
著
放
市
文
化
交
流
日
益
頻

繁
，
新
的
價
值
觀
尚
未
建
立
，
而
舊
有
的
規
範
叉
無
法
繼

續
受
到
尊
重
的
情
況
下
，
農
漁
村
社
區
產
生
失
落
的
一
事

，
他
們
對
農
業
不
抱
信
心
，
社
會
組
織
對
於
他
們
的
影
響

力
逐
漸
消
失
，
經
濟
雖
然
成
長
，
文
化
反
而
貧
窮
，
農
組

村
也
產
生
一
些
脫
序
的
現
象
。

四
、
最
家
社
會
安
全
保
障
條
件
差

農
家
與
非
農
家
所
得
差
距
逐
年
擴
大
，
農
家
由
於
所

得
傑
件
欠
佳
，
有
三
分
之
二
之
所
得
來
自
非
農
棠
，
以
國

民
所
得
指
標
及
生
活
素
質
指
標
言
，
農
家
均
落
後
於
一
根

國
民
平
均
水
準
'
更
且
較
工
人
為
低
，
農
民
由
於
擔
心
老

年
安
蓮
問
題
，
雖
年
事
已
高
，
而
仍
不
得
不
維
持
現
狀
，

繼
續
勉
強
務
最
為
生
，
在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保
護
尚
未
週
延

的
情
況
下
，
老
年
農
民
不
願
交
出
摸
地
，
農
業
生
產
結
構

調
整
困
難
。金

一
一
、
改
善
農
漁
村
社
區
環

境
的
目
標
及
策
略

農
業
為
整
體
經
濟
的
一
璟
'
公
一
兀
二O
O
0
年
時
，

農
業
生
產
結
構
將
有
大
幅
變
動
，
由
於
企
業
化
及
自
動
化

的
結
果
，
逢
場
經
營
規
模
將
擴
大
，
農
企
業
家
將
成
為
農

業
經
營
的
主
力
及
核
心
，
在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完
成
以

後
，
農
村
將
可
望
有
新
的
面
說
，
改
善
良
漁
村
社
區
璟
揖

的
目
標
就
是
要
在
進
入
二
十
一
世
紀
時
，
已
完
成
農
村
社

區
現
剖
及
建
設
，
農
村
社
區
有
齊
全
的
公
共
設
施
，
回
置

恰
當
的
道
路
系
統
，
說
割
完
善
的
給
掛
水
設
施
，
舊
農
舍

巴
整
建
或
新
建
成
為
符
合
現
代
化
生
活
需
求
的
農
宅
，
而

改
變
的
農
村
社
區
及
多
樣
化
的
農
民
生
活
，
成
為
都
市
居

民
對
農
村
社
區
的
期
待
，
農
村
田
園
景
觀
及
自
然
景
色
供

作
為
都
市
居
民
休
閒
及
保
健
的
地
方
，
而
農
村
經
常
供
躍

鄰
近
都
市
居
民
需
要
之
蔬
果
及
生
產
之
糧
食
等
產
品
，
農

村
社
區
中
豐
富
的
人
情
味
及
仍
保
有
的
傳
統
文
化
，
也
成

為
都
市
居
民
嚮
往
的
去
處
。

回
應
社
區
多
樣
化
生
活
的
需
求
，
農
村
將
成
為
多
功

能
的
生
活
中
心
，
農
村
社
區
型
憊
的
服
務
，
使
高
齡
農
村

居
民
得
到
妥
善
的
照
顱
，
農
村
醫
療
設
施
品
質
及
醫
務
人

員
素
質
投
高
，
社
區
將
提
供
居
民
生
涯
兢
劃
諮
商
及
生
活

資
材
共
同
採
購
，
並
且
辦
理
與
生
活
相
關
的
文
化
活
動
，

農
村
社
區
注
入
新
的
活
力
。

為
達
成
前
述
改
善
農
漁
村
社
區
璟
境
的
目
標
，
必
讀

做
好
前
備
性
的
視
割
，
建
立
規
劃
準
則
，
以
規
範
農
村
質

質
建
設
，
導
引
農
村
社
區
建
設
朝
向
健
康
及
合
理
的
方
向

發
展
，
質
言
之
，
改
善
良
漁
村
社
區
璟
境
的
策
略
如
下.• 

一
、
均
衡
城
鄉
發
展
，
重
視
地
討
需
求
及
自
主
參
與

當
前
工
商
發
展
快
速
，
都
市
在
都
市
計
畫
之
導
引
與

兢
範
下
，
正
持
續
蓬
勃
發
展
中
，
相
形
之
下
農
村
地
區
由

於
缺
乏
適
切
的
法
律
規
範
與
整
體
規
劉
建
設
，
與
都
市
比

較
，
差
異
日
漸
加
大
。
因
此
，
以
縮
短
農
村
與
都
市
生
活

及
建
設
差
距
，
均
衡
城
鄉
發
展
是
為
首
要
目
標
，
並
重
祖

農
村
與
都
市
之
相
依
及
互
補
性
，
藉
以
凸
顯
是
村
在
整
體

地
域
發
展
之
地
位
。
規
割
以
尊
重
地
方
個
別
特
性
及
需
求

，
並
就
不
同
額
型
建
設
及
規
剖
方
向
來
進
行
，
在
剛
起
步

時
，
以
示
範
性
計
畫
主
導
，
逐
步
藉
觀
﹒
陣
、
訓
練
及
宜
導

教
育
，
來
帶
動
農
村
居
民
自
主
參
與
，
漸
漸
轉
化
為
農
漁

民
主
導
方
式
。
再
者
，

唯
有
重
兢
地
方
需
求
，
由
下
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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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並
且
藉
由
民
眾
的
自
主
參
與
，
方
能
事
半
功
倍
，
達
成

目
標
。二

、
整
體
規
劉
及
改
善
農
漁
村
社
區
環
境

農
漁
村
規
劃
發
展
，
對
於
未
來
接
漁
村
整
體
建
設
，

具
有
重
大
意
義
，
經
由
完
善
的
規
割
，
得
以
參
考
統
籌
運

用
各
有
關
方
案
計
畫
與
經
費
，
加
強
實
施
建
設
。
實
施
程

序
以
農
漁
村
區
域
之
綱
要
性
規
劃
為
指
導
原
則
，
進
一
步

以
最
漁
村
社
區
為
範
團
進
行
整
體
現
剖
，
再
依
細
細
劃
內
容

推
動
，
並
就
此
風
漁
村
社
區
實
質
璟
境
改
善
之
需
要
，
分
項

于
以
建
設
改
善
，
配
合
農
民
住
宅
輔
建
、
土
地
重
劃
及
發

展
休
閒
農
業
，
力
求
計
畫
層
次
體
系
之
完
整
。
建
立
農
漁

村
社
區
硬
體
建
設
與
農
漁
村
精
神
文
化
軟
體
建
設
齊
頭
並

進
制
度
，
強
調
農
漁
村
基
層
組
織
及
推
廣
教
育
功
能
在
推

動
農
漁
村
規
創
建
設
之
重
要
性
，
並
強
化
社
區
活
動
力
。

一
二
、
健
全
計
畫
推
動
體
系
，
尊
重
地
有
需
求

為
期
推
動
體
系
之
整
合
及
各
計
畫
之
統
籌
配
合
，
必

賓
在
各
頓
政
府
機
關
設
置
專
責
推
動
單
位
。
政
府
於
七
十

六
年
九
月
二
日
頒
布
「
現
階
段
加
強
農
村
建
設
政
策
綱
要

」
'
所
揭
欒
十
六
項
政
策
綱
要
，
均
以
促
進
農
業
持
續
發

展
，
平
衡
城
鄉
差
距
，
增
進
漢
民
福
祉
為
目
標
;
第
二
次

全
國
農
業
會
議
及
全
國
土
地
問
題
會
議
，
亦
均
有
此
共
識

，
因
此
將
來
為
長
期
推
動
有
關
之
最
漁
村
建
設
，
除
中
央

、
省
級
農
業
主
管
機
關
應
指
定
或
設
置
專
責
單
位
外
，
縣

及
鄉
鎮
更
需
要
專
業
主
辦
人
員
，
因
此
尚
需
定
期
召
訓
省

、
縣
、
鄉
頓
有
關
人
員
施
以
專
業
課
程
及
訓
瓣
，
加
強
培

育
人
才
，
俾
利
於
農
漁
村
社
區
建
設
之
全
面
性
順
利
推
展
。

四
、
重
視
生
態
保
育
及
科
用
，
維
護
人
地
之
自
然
與

調
和

近
年
來
，
我
國
經
濟
快
速
成
長
，
各
式
各
樣
都
市
文

化
入
侵
農
村
，
使
農
村
固
有
的
文
化
傳
統
受
到
影
響
。
這

是
值
得
注
意
的
事
情
，
在
從
事
農
村
建
設
的
同
時
，
應
暸

解
分
析
當
地
之
優
良
民
俗
文
化
等
情
況
，
藉
農
民
組
織
活

動
，
強
化
區
域
性
教
育
及
文
化
設
施
，
來
保
存
淳
樸
的
農

村
傳
統
丈
化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為
長
遠
若
想
，
維
護
農
村
璟

境
景
觀
與
保
護
自
然
生
態
，
是
全
面
性
及
長
期
性
的
工
作

，
有
關
加
強
造
林
、
做
好
水
土
保
持
，
治
理
故
鄉
衛
生
下

水
道
、
做
好
垃
圾
集
運
處
理
，
加
強
造
林
、
做
好
水
土
保

持
，
治
理
城
鄉
衛
生
下
水
道
、
做
好
垃
搜
集
運
處
理
，
加

強
璟
境
綠
美
化
以
及
保
護
珍
貴
生
態
資
源
，
都
應
兼
籌
並

顧
，
以
展
現
美
麗
的
農
村
景
觀
，
留
給
後
代
子
孫
一
片
自

然
的
掙
土
﹒

肆

自言十
三堂

內
....... 
甘

及
工
作
項

近
年
來
聖
灣
地
區
辦
理
農
漁
村
社
區
規
劃
及
建
設
之

相
同
計
畫
為
數
頗
多
，
計
包
括
自
民
國
五
十
入
年
開
始
辦

理
之
社
區
發
展
計
量
、
農
業
綜
合
發
展
示
範
村
計
奎
、
現

代
化
農
村
發
展
計
畫
、
基
層
建
設
計
畫
、
最
宅
改
善
計
畫

芳
案
、
農
宅
及
農
村
社
區
璟
境
改
善
計
畫
及
農
村
社
區
更

新
計
畫
等
(
如
附
件
)
，
雖
然
各
類
計
畫
主
辦
機
關
不
同

，
但
是
質
施
之
地
區
都
含
蓋
農
漁
村
社
區
，
而
各
類
計
宜

之
實
施
內
容
，
亦
均
具
有
階
段
性
的
政
策
屬
性
，
綜
合
而

言
，
歷
年
來
辦
理
之
相
關
計
畫
除
硬
體
建
設
之
投
入
外
，

亦
重
視
生
產
及
生
活
層
面
輔
導
及
改
善
，
頗
具
成
欽
，
亦

獲
最
漁
村
社
區
居
民
的
肯
定
。
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初
，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鑑
於
國
人

在
邁
向
廿
一
世
紀
及
高
度
經
濟
成
長
的
轉
型
期
，
對
於
生

活
品
質
的
提
昇
、
社
會
安
定
的
確
保
以
及
對
璟
境
保
護
的

期
許
更
為
深
切
，
特
別
研
擬
自
八
十
年
度
開
始
至
入
十
三

年
度
，
為
期
四
年
之
改
善
農
漁
村
社
區
璟
揖
實
施
計
畫
，

依
接
該
計
畫
，
將
分
年
訂
定
目
標
，
推
動
執
行
各
項
改
善

農
漁
村
社
區
璟
境
的
工
作
，
茲
分
述
如
下

•• 

一
、
區
域
之
細
要
性
割
規

以
區
城
計
畫
及
縣
市
綜
合
發
展
計
畫
為
主
導
，
配
合

地
方
生
活
圈
，
對
鄉
鎮
轄
區
或
地
方
巾
心
進
行
農
村
產
業

發
展
、
農
村
社
會
發
展
及
農
村
公
共
設
施
現
剖
，
入
十
一

年
度
已
完
成
協
圓
龍
潭
、
南
投
鹿
谷
、
苗
栗
大
湖
及
畫
中

石
岡
等
四
個
鄉
的
區
域
綱
要
性
規
割
，
並
進
行
宜
蘭
大
同

鄉
松
羅
村
等
入
個
農
村
聚
落
的
細
部
規
割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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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農
村
社
區
整
體
規
割

依
撮
區
域
之
綱
要
性
規
劃
指
導
原
則
，
以
農
村
社
區

為
範
園
，
並
根
按
各
農
村
之
差
異
，
採
尊
重
地
方
特
性
需

求
及
住
民
自
主
參
與
方
式
進
行
規
剖
，
分
別
按
平
地
農
村

、
都
市
近
郊
農
村
、
山
地
農
村
及
漁
村
辦
理
先
期
整
合
性

競
剖
，
依
規
劃
結
果
研
擬
質
施
計
畫
，
核
定
後
付
諸
實
施

，
已
完
成
整
體
規
劃
及
建
設
之
村
里
社
區
自
居
民
組
成
自

治
組
織
，
推
動
辦
理
各
項
設
施
維
護
管
理
及
充
貨
精
神
文

化
生
活
之
系
列
活
動
。
八
十
年
度
已
完
成
五
十
處
規
劃
工

作
，
並
且
將
七
十
入
年
度
已
完
成
先
期
規
劃
之
七
十
村
里

，
全
部
納
入
臺
灣
省
基
層
建
設
第
一
期
第
三
年
農
漁
村
璟

揖
加
強
改
善
計
畫
，
協
助
各
項
建
設
工
作
。

三
、
最
漁
村
社
區
實
質
環
境
改
善

由
於
現
有
農
村
屬
性
社
區
為
數
甚
多
，
未
能
於
近
年

內
實
施
整
體
規
割
，
因
此
必
績
單μ針
對
末
實
施
整
體
規
劃

之
農
村
社
區
，
地
方
政
府
無
力
納
入
常
年
預
算
辦
理
之
農

村
實
質
璟
境
改
善
頃
目
，
以a
R村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息
息
相

關
之
晶
晶
要
酸
甜
"
，
輯
部
祉
區
道
路
及
財
眉
眼
值
、
上
下
水

1
.
吋
醜r
，
清

道
及
排
污
處
理
設
施
、
公
共
、
公
用
及
防
災
保
全
設
施
改

善
及
活
動
休
閒
遊
憩
設
施
之
改
善
等
，
加
以
簡
單
現
剖
，

選
擇
急
要
之
項
目
，
加
以
建
設
改
善
，
入
十
年
度
已
完
成

五
十
二
處
實
質
璟
-
境
改
善
工
作
。

四
、
農
漁
村
社
區
更
新

針
對
農
漁
村
社
區
土
地
權
屬
捏
雜
，
或
土
地
面
積
畸

零
不
適
合
建
築
使
用
者
，
白
過
半
數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之
共

向
請
求
，
遞
過
土
地
重
割
或
區
段
徵
收
方
式
，
進
行
土
地

交
換
分
合
及
地
籍
整
理
，
再
予
建
設
更
新
，
以
增
加
土
地

利
用
價
值
，
八
十
年
度
選
擇
宜
聞
社
團
鄉
大
一
繭
社
區
等
九

臣
，
規
劃
實
施
面
積
約
九
0
公
頃
，
﹒
由
臺
灣
省
政
府
地
政

處
理
規
劃
總
隊
完
成
規
劃
作
棠
，
另
臺
中
縣
大
安
松
雅
社

區
已
完
成
更
新
、
雲
林
溪
埔
寮
社
區
及
新
竹
富
山
社
區
均

已
接
近
完
成
階
段
。

五
、
農
民
住
宅
輔
建

配
合
農
漁
村
社
區
整
體
規
劃
及
建
設
之
需
要
，
辦
理

農
漁
民
住
宅
輔
連
，
計
包
括
農
宅
新
整
建
貸
款
、
低
收
入

農
戶
整
修
及
示
範
農
村
住
宅
等
輔
導
，
入
十
年
度
合
計
辦

理
四
O
O
O
戶
。

六
、
發
展
休
閒
農
業

利
用
田
園
景
觀
、
自
然
生
態
及
璟
境
資
源
，
結
合
農

業
生
產
、
農
業
經
營
活
動
、
農
村
文
化
及
農
家
生
活
，
提

供
國
民
休
閒
，
增
進
對
農
業
及
農
村
之
體
驗
為
目
的
之
農

業
經
營
，
是
為
發
展
休
閒
農
業
的
重
要
政
策
目
標
，
入
十

年
度
強
已
完
成
宜
蘭
多
山
香
格
里
拉
休
開
農
場
等
二
十
一

處
接
點
之
說
劃
外
，
並
對
其
中
先
完
成
姐
劃
之
七
個
接
點

，
給
子
公
共
性
及
服
務
性
設
施
之
友
助
。

七
、
研
擺
農
村
規
劃
手
如

休
閒
農
業
區
設
置
管
理
辦
法
及
休
閒
農
業
設
施
標
準

為
提
供
農
村
整
體
規
劃
及
規
範
休
閒
農
業
之
發
展
及
建
設

，
有
必
要
訂
定
各
項
兢
劃
準
及
辦
法
，
前
述
辦
法
及
規
劃

手
朋
研
擬
工
作
均
已
完
成
。

改
善
良
漁
村
社
區
璟
境
質
施
計
畫
自
入
十
年
度
開
始

實
施
以
來
，
由
於
採
取
由
下
而
上
的
計
畫
申
請
方
式
，
各

項
計
畫
均
能
切
合
地
方
的
需
求
，
成
放
日
益
彭
顯
，
該
項

計
畫
已
自
八
十
一
年
度
開
始
，
正
式
納
入
農
業
綜
合
調
整
一

方
案
中
，
併
入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盡
辦
理
，
該
項
計
畫
在
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期
間
，
每
年
投
入
之
經
費
估
計
將
遠

新
臺
幣
十
億
元
以
上
。

伍
、
結

音五
白白

民
國
八
十
年
開
始
推
動
的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預
計

投
資
金
額
極
為
龐
大
，
農
業
部
門
的
投
資
估
計
將
超
過
新

臺
幣
五
、
0
0
0
億
元
，
此
一
計
畫
之
成
敗
繫
於
全
體
國

民
的
共
識
及
投
入
程
度
，
而
事
前
的
妥
善
規
割
、
有
殼
的

推
動
制
度
及
傑
出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則
為
使
計
畫
成
功
的
必

要
因
素
。

改
善
良
漁
村
社
區
璟
境
質
施
計
畫
預
計
將
順
利
推
動

，
並
可
獲
致
不
列
預
期
成
果
。

一
、
經
濟
效
益

村
改
善
農
業
生
產
璟
揖
及
農
業
經
營
型
態
，
降
低
農

業
經
營
戚
本
，
創
造
農
村
就
業
機
會
，
增
加
農
民
所
得
。

口
適
切
規
劃
發
展
，
發
揮
農
村
多
元
化
機
能
，
促
進

農
村
與
都
市
交
流
，
繁
榮
農
村
經
濟
。

二
、
社
會
效
益

村
改
善
農
村
生
活
璟
境
，
提
昇
生
活
品
質
，
縮
但
誠

鄉
差
距
，
緩
和
農
村
人
口
外
流
，
安
定
農
村
社
會
。

的M
提
供
農
村
適
宜
之
生
活
基
本
設
施
及
休
閒
遊
憩
活

動
空
間
，
強
化
農
村
活
力
。

三
、
環
嘖
效
益

心U配
合
農
村
生
活
圈
，
配
置
適
當
的
公
共
設
施
及
最

宅
改
善
，
使
農
村
呈
現
新
面
貌
。

∞
促
進
自
然
資
源
的
保
育
及
合
理
開
發
，
維
護
農
村

特
色
與
特
殊
景
觀
之
保
存
。

前H農
村
璟
境
污
染
控
制
，
腹
污
妥
善
處
理
，
農
村
景

觀
的
調
和
及
美
化
可
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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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年
來
臺
灣
地
區
辦
理
晨
漁
村
社
區
規
劃
及
建
設
相
關
計
畫
扭
要
表
付

基 計現 社 範蠱 計
層 代 區 業

建 化 發 綜A 
盡

農村 展設

計 發 名
計 發 畫 展
畫 畫展 村示 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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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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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生※新。境 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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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活。※ 改 。

著善 育 政模
。改 。 畫畫

。 。 。 善改 部立 。位司

著 計
。 畫 聯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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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A輔導í':l 內

。

容

全 全 七 及合(四 十 計
一 他其 都 O 一 占/、

入 村 畫

國 國 村 社市五 里
里 區、 社 成

〉眷村 區
果

業集基 臺 臺 唱且亨三, 臺
主

單務 辦各 簡省 灣省 灣省 灣省 灣省
辦主 相關 府政經 政 政 政 政

府 府 府 府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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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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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年
來
畫
灣
地
區
辦
理
處
漁
村
社
區
規
創
及
建
攝
相
關
概
要
義
的

璟善改 畫 農村 璟揖改著 直宅直是 察 宅農 計

質施計畫揖 量漁村社 更社區 善改 聾

計畫 村豈社是 計畫 名

計新
區 區 方 稱

一一

80 76 74 71 實

施83 80 80 75 
期

問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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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輔農計章 規 。兢地

尊，型1、 重改善 新建新建業 創 剖建 籍 刀能村.可 矗戶聾 款• 畫
。姐。 o 0 。劉 設 重整 、

i!lIJ 。 整

及 。交 工( 建 修
建 換分 )程巷道 、 。
設

摘助低J& 
內。 J曰L 。 、

。 ~~ 
水溝

整入
、
璟 修 趴官在，

境

4. 3. 2. 1. 
實 緩九 四 示捕整新建 計

施 實處 /丸 範村助建一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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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v 其中 村 三三九六
里 、 、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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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區 六 O 五
暫 四入 O 果

戶戶戶
各 噩噩 畫 噩噩

主相 灣省 灣省 灣省 灣省 灣省關

辦機 政政

區府住都 政蔚住都 改關 府地 府住 機

政部
關

處局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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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畫改 年層 畫改 年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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